
证券代码：603055 证券简称：台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6-026

转债代码：113638 债券简称：台 21 转债

浙江台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台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暨修订〈公

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注册资本增加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台 21

转债”）于 2022 年 7 月 5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票，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期间累计转股数为 616 股（2022 年 7 月 5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期

间累计转股数工商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公司注册资本由 890,292,633 元变更

为 890,293,249 元，公司总股本由 890,292,633 股变更为 890,293,249 股。

二、修订《公司章程》情况

鉴于上述公司总股本变动及工商登记机关相关要求，公司拟对《公司章程》

中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890,292,633 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890,292,633 元。

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890,293,249 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890,293,249 元。

第八条 董事长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

的董事，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

……

第八条 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

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会选举产

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辞任的，视为

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

……

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 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



修订前 修订后

890,292,633 股，全部为普通股。 890,293,249 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一百〇一条 董事由股东会选举或者更

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会解除其职

务。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

第一百〇一条 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由股东会选举或者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

前由股东会解除其职务。董事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

酬事项和奖惩事项；根据总经理的提名，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

和奖惩事项；

……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

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根据总经理的提

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

项和奖惩事项；

……

第一百二十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

议的通知方式为：直接送达、传真、信函、

电子邮件或者其他可以有形的表现所在内

容的数据电文形式或者书面形式；通知时

限为会议召开三日前。

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的，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做

出说明。

第一百二十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

议的通知方式为：直接送达、传真、信函、

电子邮件或者其他可以有形的表现所在

内容的数据电文形式或者书面形式；通知

时限为会议召开三日前。

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的，经全体董事同意后，可以随时通过电

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

集人应当在会议上做出说明。

第一百三十六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为 3名，

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其

中独立董事 2 名，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

人士担任召集人。

第一百三十六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为3名，

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其

中独立董事 2名，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

人士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成员及召集

人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第一百三十七条 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核公

司财务信息及其披露、监督及评估内外部

审计工作和内部控制，下列事项应当经审

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后，提交董

事会审议：

……

（三）聘任或者解聘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

……

第一百三十七条 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核公

司财务信息及其披露、监督及评估内外部

审计工作和内部控制，下列事项应当经审

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后，提交董

事会审议：

……

（三）聘任或者解聘上市公司财务总监；

……

第一百四十七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

使下列职权：

……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负责人；

……

第一百四十七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行使下列职权：

……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

……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时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负责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公司前述事项变更所需所有相关手续，并授权

董事会及其授权办理人员按照工商登记机关或其他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审批意

见或要求，对本次章程修订相关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上述修改对公司具有法律

约束力。

本次章程修订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

交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台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1 日

http://www.sse.com.cn

